《亳州市关于优化中心城区建筑工程容积率计算规则等相关规划管理要求的通知》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住房建设新特征，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好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自主权，做好“因城施策”工作。借鉴外地经验，结合我市实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乡规划设计院组织起草了《亳州市关于优化建筑工程容积率计算规则等相关规划管理要求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二、起草过程
2024年7月22日，开展调研、搜集资料等工作，梳理了常州、济南、长沙、南京、合肥等地出台的关于优化房地产项目规划管理的政策文件，并于7月31日形成了《通知》初稿。
2024年8月6日，我局就《通知》初稿，书面征求了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教育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等13家单位意见，均无意见。
[bookmark: _GoBack]2024年8月8日，我局就《通知》初稿，邀请了荣徽地产、古井房地产、金地中联、安徽中联、和弘置业、北京城房、九铭云府、绿地集团、宝龙地产等房地产开发企业代表召开了座谈交流会，听取意见建议后作了认真修改完善。
2024年8月13—15日，前往合肥市、芜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学习考察，就优化建筑工程容积率计算规则进行沟通交流。
2024年8月26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第24次主任办公会原则通过《通知》，要求进一步征求意见后印发实施。
三、主要内容
《通知》主要包括住宅阳台、层高折算、配套设施计容、沿街商业设计、住宅配建充电桩、飘窗设计、车库出入口顶棚（非机动车停车棚）、架空连廊（小区大门）等8个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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